
上海市崇明区司法局文件

沪崇司 〔2θ 18〕 32号

关于印发《崇明区一村 (居 )一顾问
工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机关各科室、各司法所、各律师事务所、公职律师:

为进一步深化和规范本区村 (居 )法律顾问工作,区司法

局制定了《崇明区一村 (居 )一顾问工作实施细则》,现印发给

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

(此页无正文 )

抄送:市司法局基层处、律管处,区委政法委、区信访办。

上海市崇明区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2018年 8月 29日 印发



崇明区-村 (居 )-顾问工作实施细则

第一条 (目的和依据 )

为进一步深化和规范本区村 (居 )法律顾问工作,根据《崇
Ⅲ
  明县司法局关于推进“一村(居 )一顾问”工作的意见(试行 )》 ,
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(组织管理)

村 (居 )法律顾问工作,由 区司法局|总体指导推进,区律

师工作委员会协助各乡镇人民政府、村 (居 )做好选聘工作及

日常业务指导,乡镇司法所具体协调日常工作,做好服务记录、

跟踪监督。

第三条 (聘请原则)

村 (居 )聘请法律顾问,应 当与律师事务所进行双向选择 ,

在本区律师队伍中择优聘任。

第四条 (聘请方式)

村 (居 )聘请法律顾问,应 当综合运用公益加补贴、政府

购买服务等方式,可以选择以下一种签约形式:

(一 )由 乡镇人民政府代表辖区内村 (居 )与律师事务所

统一签订法律顾问聘请合同;

(二 )由村 (居 )与律师事务所直接签订法律顾问聘任协

议。

第五条 (服务要求 )

村 (居 )聘请法律顾问的,聘请合同中须明确法律顾问的

具体职责、服务事项和范围、双方的权利义务,以及工作保障



等内容。法律顾问可根据自身实际工作情况,服务相应数量的

村 (居 ),原则上保证每月为所服务村 (居 )提供不少于 1次

法律服务。

村 (居 )法律顾问应加强与基层组织之间沟通联系,通过

各村 (居 )法律顾问微信群等信息技术平台,为村 (居 )民提

供法律咨询、法治宣传、法律援助引导、矛盾纠纷调处等便利

化法律服务;交流沟通基层法律需求,及时解答法律问题。

第六条 (扌旨派及更换 )

律师事务所与乡镇、村 (居 )签订法律顾问合同后,可 以

根据村 (居 )辖 区大小和法律事务难易程度等实际情况,指派

符合条件的律师担任村 (居 )法律顾问,律师事务所主任总体

负责。对于村 (居 )的指名聘请,律师事务所原则上应当满足。

对法律问题比较多、群体性敏感性案件易发多发的村

(居 ),优先选派大局意识较强、政治和法律业务素质较高的

律师担任村 (居 )法律顾问。

律师事务所原指派的村 (居 )法律顾问在合同履行期内因

身体健康或者转所等原因,导致不能履行法律顾问合同时,律

师事务所应当另行指派其他符合条件的律师继续担任村 (居 )

法律顾问。

第七条 (请假制度 )

村 (居 )法律顾问因故暂时不能按照要求履行工作职责时,

需提前向律师事务所主任报告并说明原因。律师事务所主任同

意后,与村 (居 )进行联系沟通,指派符合要求的其他律师完

成法律服务◇



第八条 (解聘情形 )

村 (居 )法律顾问人员有以下情形的,乡镇人民政府或村

(居 )有权书面通知该律师事务所解除合同,也可与律师事务

所协商,另行指派其他符合条件的律师继续担任村 (居 )法律

顾 |问 :

(一 )根据双方合同约定,出现不符合法律顾问聘任条件

的;

(二 )因工作重大失误导致政府或村 (居 )蒙受损失的;

(三 )违反利益冲突有关规定或保密规定的;

(四 )因其他原因不能或不适合担任村 (居 )法律顾问的。

第九条 (违法处理)

村 (居 )法律顾问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经

查证属实,被司法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,或被行业协会给予

行业处分的,律师事务所应当及时予以撤换,5年内不得再指
派其担任村 (居 )法律顾问。

第十条 (督查及考核 )

乡镇司法所负责对村 (居 )顾问工作开展情况的评估、考

核,区司法局定期督查工作开展情况,检查评估结果作为律师

年度执业考核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第十一条 (解释杈 )

本实施细则由区司法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(施行日期 )

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